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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消失”的股东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公司解散陷入僵局

司法智慧找到出路

□ 罗欢 姚佳颖

办公室里， 卷宗堆积如山， 纸页翻动的声音像时光在悄悄踱步。 直到那通电

话响起———一起看似普通的公司解散案， 却因一名“消失” 的股东， 演变成一场

与时间赛跑的司法突围。

“罗法官， 我们真的耗不起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充满了疲惫与焦虑。 作为

曾处理过多起公司类纠纷的法官， 我深知这样的开场白背后往往藏着复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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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 股东失联， 公司解

散陷僵局

这是一起新立的公司解散纠

纷， 来电的是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黄总。 随着他的叙述， 一个典型

的企业退出困境逐渐清晰： 公司成

立于六年前， 由一家有限公司和三

名个人股东（其中一名为中国香港

籍股东） 合资设立。 因为客观因

素，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未实际经

营。

2022 年， 作为大股东的有限

公司被吊销， 无法从事除自身清算

以外的经营活动， 鉴于公司管理机

制失灵会影响股东利益等风险， 于

是决定解散公司。 作为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兼股东， 黄总立即着手联系

股东推进解散事宜。 其他股东都顺

利联系上， 都同意解散公司， 唯独

港籍的股东刘某却“人间蒸发”，

电话不接， 股东会不出席， 短信、

微信和邮件也没有回复。

因缺少全体股东签字的决议以

及刘某的确认， 公司屡次向工商部

门申请办理注销被拒。 虽无外债，

但经营停滞却无法尽快注销公司的

困境让其他几位股东陷入焦虑中。

无奈之下， 黄总决定诉诸法院， 通

过司法途径解散公司。

“罗法官， 公司虽未经营， 但

我每年依法纳税、 投入财会管理等

成本， 我自己垫点钱无所谓， 但现

在大股东被吊销营业执照， 我们公

司将面临被列入异常的风险， 如果

不主动清算解散甚至可能会被强制

注销， 而强制注销将会给我们其他

股东带来信用和经营限制风险， 我

和另一名个人股东还有其他的公司

和生意， 另一位还是我请进来的德

高望重的高校名誉教授， 他也很担

心自己的信用因此受到损失……罗

法官， 有什么办法能快一点开庭

吗？”

结束通话后， 我再次翻阅起这

起案件的卷宗。

这起案件不仅是一起普通的公

司解散类纠纷， 更有着企业退出机

制中的典型堵点。 在股东失联的情

况下， 传统的解决路径是通过公告

送达文书， 且由于股东是港籍， 需

等待较长的公告期后才能开庭审

理， 如此， 企业还需在不确定中继

续漫长的煎熬。 而且， 仅通过公告

无法联系到失联股东， 也无法切实

了解其意愿、 保障其权利， 属于联

系不上时的无奈之举……我开始思

考， 能否另辟蹊径， 为企业找到一

条更高效的解纷之路？

破局 柳暗花明， 边控拦

截现转机

那几天， 我反复研究案件材

料， 思考能否找到更优的解决方

案。 司法协查仍然未能找到刘某的

其他联系方式， 这场困境似乎突破

无望。 突然， 一个想法在我的脑中

闪现： 找到“失联” 的股东是突破

本案的关键， 既然刘某长期居住香

港， 那么她可能会有出入境的记

录， 如果能通过出入境管理部门查

询到她的行踪， 或许就能打破这个

僵局！

这个想法让我兴奋， 但也带来

了新的顾虑： 边控措施作为限制出

境的一种强制手段， 使用时必须严

格依法、 审慎稳妥。 经过深思熟

虑， 我决定采取“两步走” 策略：

一方面按照常规程序进行公告送

达， 确保程序正义； 另一方面前往

出入境管理部门查询刘某的出入境

记录， 寻找快速解决纠纷的可能。

策略确定后， 我们立即行动起

来。 出入境管理部门调查的信息让

案件有了转机： 虽没有查询到刘某

的联系方式及地址， 但刘某近期确

有出入境记录。 这意味着通过边控

部门找到她的可能性很大。

时机稍纵即逝， 我立即依法启

动边控措施。 采取边控措施十分严

格， 需要经过上级法院的审批。 那

几天， 我和法官助理加班加点， 确

保出具的每一份文书都准确无误， 每

一道审批程序都规范高效， 在探索更

多可能性的同时严守规范的底线。 等

待审批的过程中， 我既期待又忐忑，

期待的是这个创新性的方案可能带来

的突破， 忐忑的是边控措施可能对当

事人权益造成的影响。

审批一通过， 我便带着材料赶往

了上海市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功夫

不负有心人， 上午刚执行边控措施，

当天下午快下班时， 我便接到了边防

总站的电话： “罗法官， 您备案的刘

某已在罗湖口岸被拦截！” 这个消息

让我振奋， 不过接下来的工作更加关

键。

考虑到案件的紧迫性和当事人的

特殊情况， 我决定立即联系刘某并排

期半小时后的线上庭审。

化解 云端破冰，线上调解

化干戈

鉴于本案的情况特殊， 线上庭审

正式开始前， 我主动致电刘某， 向她

说明被拦截的原因。 电话那端的刘某

情绪激动： “我从来没在上海注册过

公司， 一定是我的身份被冒用了！ 我

又没有犯罪， 为什么要限制我出境？”

面对刘某的情绪， 我耐心地向她

解释了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公司困

境， 以及边控的相关法律依据。 “刘

女士， 我十分理解您面对这种突发情

况时的感受， 但同时也请您理解， 公

司其他股东的权益同样需要保障。 至

于是否被冒用身份， 我们半小时后将

召开线上庭前会议， 其间您也可以再

回忆一下， 如果确实身份被冒用， 您

也可以进行相应抗辩和维权。”

晚上 6 点， 线上庭前会议开始，

所有股东均上线。 随着沟通的深入，

刘某激动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 她终

于回忆起自己多年前确实与其他股东

共同设立了该公司， 因从未实际经

营， 这些年来自己的事业重心又逐渐

转至香港， 便慢慢淡忘了该公司的存

在。 “失联” 也非故意， 而是更换联

系方式忘了通知其他股东。

听到这里， 我意识到调解的时机

已经成熟。 “其实， 各位股东的利益

诉求本质上是一致的， 都没有继续经

营公司的意向， 也都希望公司能够妥

善处理后续事宜。 今天我们大家可以

寻找一个共赢的解决方案。” 在我的

主持下，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协商， 各

方就公司解散等事宜达成一致， 这件

困扰企业许久的纠纷得以高效化解，

案件最终以原告撤诉的方式圆满结

案。

余响 案结事了，权益保障

显温度

案件虽然以撤诉告终， 但我的工

作还远未结束。 边控措施作为保障诉

讼顺利进行的临时性措施， 在目的达

成后必须及时解除， 否则就构成了对

当事人权益的不当限制。 尤其是刘某

反映自己患有糖尿病， 需每日用药，

希望尽快解除边控措施让其返港。 当

日在征求其他当事人的意见后， 我们

便作出解控措施裁定并在系统中向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解控申请。

第二天一早， 我便横跨半个上海

赶赴市高院就刘某患病用药的紧迫情

形进行详细汇报。 市高院在了解到案

件的特殊情况后也第一时间加急办理

审批程序。 当日下午， 我便拿到齐全

的审批材料， 一刻不停赶往上海市出

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办理解除边控措

施。 其间， 我特别注意和工作人员详

细沟通， 确保解除手续及时生效， 不

影响刘某的正常出入境。

在各方的接力关心下， 刘某的边

控措施以最快的速度被解除。 在反复

确认解控措施已执行后， 我才如释重

负走出边控总站。 当晚， 顺利返港的

刘某特意打来电话： “罗法官， 谢谢

您的公正和效率， 既解决了公司问

题， 也保障了我的合法权益。”

这通电话让我深感欣慰， 也令我

更加坚信： 司法的力度与温度从来都

不是对立面。

这起案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 它

留给我的思考却一直在延续。 司法的

真谛， 不仅在于作出公正的裁判， 更

在于用智慧和温度， 为市场主体排忧

解难， 为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新时代

法官的使命与担当， 要求我们不仅要

坐堂问案， 更要主动作为； 既要严守

法律， 也要积极创新。 多走一步， 多

想一层， 许多看似无解的困局， 终将

在司法智慧中找到出路。

（作者： 罗欢 上海市金山区人

民法院商事审判庭二级法官； 姚佳颖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

官助理）


